附件1
综合评分表

	评定项目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审细则
	得分

	商务评定

（30分）
	同类项目经验：依据2020年1月1日至今完成的法律服务项目合同或验收报告情况进行评审 [分支投标的，总公司（总所）业绩可纳入评审]
	15
	每提供一个同类项目经验得3分，最高得 15分。请投标人提供相应项目的合同或验收报告复印件作为证明材料，否则不予得分。
	

	
	财务报告
	5
	提供有审计资质的第三方出具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得5分；否则得0分。
	

	
	律师个人或事务所获奖情况（提供相关证书扫描件）
	5
	1.获司法部或全国律协授予称号或奖项的得3分；2.获省司法厅授予称号或奖项得2分；3.获市级或省级律师协会授予称号或奖项的得1分；同一奖项多次得奖不累计得分，本项最高5分。注：若提供个人获奖情况，须同时提供获奖人员在参与比选单位缴纳 （2021 年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参保证明。
	

	
	事务所执业律师队伍情况
	5
	事务所执业律师队伍人数在30人或以上的得5分；在29人至15人的得3分；在15人以下的得1分。注：须同时提供律师在参与比选单位缴纳（2021 年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参保证明及证件证明。
	

	商务评定总计
	
	

	技术评定  （30分）

	服务内容响应及服务承诺
	8
	根据参加比选单位的响应情况进行比较。对比优得8分；对比次之得5分；对比一般得2分，对比较差得0分。
	

	
	本项目拟选派律师团队
	10
	2020年1月1日至今代理的胜诉案件数量（须为拟选派为本项目的律师团队），请列表并附上相应的证明材料加盖公章，一件得2分，本项目最高10分。注：没有提供相应材料本项目不得分。
	

	
	
	10
	本项目拟选派律师中有一名专职律师执业经验满10年的，得5分；项目服务团队律师中有两名或以上专职律师执业经验满10年的，得10分。注：须同时提供由参与比选单位缴纳 （2021 年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参保证明及证件证明。
	

	
	增值服务
	2
	每提供一项，得1分，最高得2分。
	

	技术评定总计
	
	

	价格评定  （40分）
	报价情况
	40
	计算价格评分：价格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各有效意向供应方的总报价中，取最低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意向供应方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评分=（评审基准价／总报价）×40 分

	

	价格评定总计
	
	

	综合评定总计
	
	


评标人：               
说明：

1.将所有评分人员所评各项的得分去最高最低后进行算术平均（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再汇总得出该参加比选单位的综合得分（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2.上表所列为参加比选单位的商务、技术、价格条件，请投标人严格按照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有可能影响评审结果。

3.综合评分=技术评分+商务评分+价格评分。各项得分按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将综合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的，按评审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评审报价相同的，按技术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评审报价和技术评分均相同的，名次由广州市番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项目及采购评审小组抽签决定。
